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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免于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事宜的 

专项核查意见书 

致：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辰州矿业”）的委托，担任辰州矿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金集团”）是否符合免于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约收购豁免申请事

宜发表专项核查意见书。 

    本所出具本意见书是基于辰州矿业、黄金集团及本次交易其他相关方向本所

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为出具本意见书所必需的书面资料或口头陈述，一切足以影

响本意见书的事实和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

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在本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律事项发

表意见，并不对中国境外的其他任何法律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也不对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资信评级、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意

见书中对有关验资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审核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资信评级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等专业文件以及中国境外律师出具的意见书中

某些数据和/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意见书仅供辰州矿业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并予以披露，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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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方案 

1、2014年6月25日，辰州矿业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同意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免予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辰州矿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的基本方案为：辰州矿业向黄金

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黄金集团持有的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3、本次交易前，黄金集团已持有辰州矿业344,144,930 股股份，占辰州矿业

股份总数的34.54%，为辰州矿业控股股东，拥有辰州矿业的控制权；本次交易中，

黄金集团认购辰州矿业非公开发行股份135,596,300股（根据定价基准日后除权事

项调整后的发行数量），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 

4、根据本次交易的方案及协议，黄金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辰州矿业向

其发行的新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二、 免于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

份的申请：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收购

人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

要约；  

“收购人有前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但在其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前已

经拥有该公司控制权的，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交豁免申请。” 

本所认为，黄金集团在本次交易前已拥有辰州矿业的控制权，经辰州矿业

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黄金集团将通过本次交易取得辰州矿业向其发行的

新股，导致其在辰州矿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将继续增持并超过辰州矿业已发行股

份的30%，黄金集团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辰州矿业股东大

会同意黄金集团免于发出要约，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黄

金集团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本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一式伍份，壹份由本

所留存，其余肆份交辰州矿业，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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